
  

附件 001 台南市仁德國中 113學年度楊君浩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 宗旨：激勵本校學生厚植學習涵養，提昇英語水準，深耕品德

教育，鼓勵孝道行善並鼓勵表現優異學生發展興趣促進學習發

展，培育仁德優質人才。 

二、 獎勵對象 

(一) 孝悌獎學金：每班級一位同學經導師推薦清寒且孝悌表

現確為全班楷模，給予獎學金 1000 元，並公開表揚其嘉

行。申請此獎項不得再申請其他獎項。導師請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共計 24 班。預計支出金額為二萬四仟元，本

項獎學金支出上限為二萬五仟元。 

(二) 品德楷模獎學金：限每班級至多一位單(寄)親同學經導

師推薦品德表現確為全班品德楷模，給予獎學金 1000

元，並公開表揚其優秀行為。申請此獎項不得再申請其

他獎項。導師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支出上限為二萬伍

仟元。 

(三) 參加全市學藝競賽：國語文競賽、英語文競賽、科展、

數學競賽中獲得前三名及佳作，第一名獎學金 500 元，

第二名三百元，第三名二百元；佳作一百元。一學年度

限申請一次，補助支出上限為二萬元。 



  

(四) 清寒學生學用費及晚自習費用贊助經費，每年贊助上限

為三萬元。 

(五) 本校低收入學生喪葬費用由楊君浩先生全額補助 

(六) 其他(項目需經贊助單位同意方得增列) 

三、 贊助單位：楊君浩獎學金 

四、 獎勵金額 

(一) 孝悌獎學金支出上限為二萬伍仟元 

(二) 書法與英語比賽項目支出上限各為兩萬元，書法與英語

申請方式： 

（1） 獲獎後一個月內由參賽主辦處室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一。 

（2） 本獎學金給獎不得與其他獎學金重覆給予。 

（3） 功德主保留申請項目與額度修正之權力。 

（4） 每年頒發獎勵金時段為 5 月、11 月。 

（5） 各項獲獎基金支出由學校召開會議審核後送楊君浩獎學
金審議確認無誤方得支出。 

五、 本辦法經捐助楊君浩獎學金功德主同意後開始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一-1 

台南市仁德國民中學楊君浩獎學金優異表現獎勵申請表 

□孝悌類  □品德類 (請勾選)           

推薦學生班級     年     班 推薦學生姓名  

推薦學生優異事績 

學生自述： 

老師推薦評語 

 

 

 

 

 

                                           導師簽名：         

 



  

附件一-2 

台南市仁德國民中學   學年度楊君浩獎學金 

優異表現請領清冊 (      類) 

項次 姓名 參加比賽項目名次 獎勵金額 領款人簽名 

1 王○明  201 
台南市仁德國中全市國語文競

賽國語朗讀項目第一名 
5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附件二 

【楊君浩獎學金捐款置於校務發展基金項下專款專用】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校務發展基金設置及管理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114年1月  日114（上）期末校務會議通過(草案) 

第一絛 本校設置校務發展基金，以協助學校校務發展。  

第二條 本基金募款標的包括：現金、支票、有價證券、不動產及其他有價財物資

產等。  

第三條 學校校務發展基金經費來源如下：  

（一） 家長、校友或其他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二） 孳息收入。  

（三） 其他收入。  

第四條 學校校務發展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 購置學校急需之器材或設備。  

（二） 教學教材之研究發展。  

（三） 學生課外活動之訓練指導費。  

（四） 學生之獎助學金。  

（五） 學生清寒急難之救助。  

（六） 辦理親職教育活動。  

（七） 辦理學校社區服務。  

（八） 教師及職員特殊卓越表現之獎勵。  

（九） 學校接受委辦活動之支出。  

（十） 配合政府重大教育政策之支出。  

（十一） 學校專案建設或計劃。  

（十二） 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第五條 為有效管理校務發展基金，籌募之款項暫存家長委員會子帳戶中，經費運

用依會計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捐贈校務發展基金之團體或個人，得指定捐款使用於基金用途之特定項目。  

第七條 校務發展基金籌募之金額須公開登錄於幸福關中校訊，並開立收據。  

第八條 本基金依法免納所得稅。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仁德國中楊君浩獎學金 
(

(費用動支請示用)獎學金置於於本校家長會/校務發展基金/楊君浩獎學金專款

專用) 

憑證編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113學年

度支號 

業務計劃 □楊君浩獎學金 

  - -      - 
學生○○○參加○○○ 

競賽榮獲第○名 
工作計劃  

用 途 別 楊君浩獎學金 

                              支出憑證(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粘貼線 

                                       中華民國 114年○月○日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家長費楊君浩獎學金動支請示單        ○○室                                     

支 

出 

事 

由 

 

辦 

 

法 

茲支付學生參加○年○月○日參加○○○○競賽榮獲第○名表現優異 

依楊君浩獎學金申請辦法申請獎學金○○○元。 

務請檢附公開表揚照片與獎學金名冊給楊君浩董事長。          

 

   

金 

額 
新台幣○○圓整 

 

承    辦    人 校       長 楊君浩董事長 

   


